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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19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404,285,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5147%。 其中现场出席大会

的股东（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403,957,4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49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

327,8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25人，代表股份22,184,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57%。其中，董监高股东出席会议14人，代

表股份458,5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327,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16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东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216,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81%；反对216,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39%；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六）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七）审议公司《确认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吉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宋德武先生、刘宏伟先生、刘凤久先生、王剩勇先生、孙玉晶女士、王景霞女士、

郑桂云女士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2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5%；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的1.116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所持股份的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

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八）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4%；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95%；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2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九）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宋德武 403,967,427 0 0

刘宏伟 403,957,427 0 0

王剩勇 403,957,427 0 0

孙玉晶 403,957,427 0 0

金东杰 403,957,427 0 0

杜晓敏 403,957,427 0 0

周东福 403,957,427 0 0

年志远 403,957,427 0 0

丁晋奇 403,967,427 0 0

刘彦文 403,957,427 0 0

李金泉 403,957,427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宋德武 21,885,011 0 0

刘宏伟 21,875,011 0 0

王剩勇 21,875,011 0 0

孙玉晶 21,875,011 0 0

金东杰 21,875,011 0 0

杜晓敏 21,875,011 0 0

周东福 21,875,011 0 0

年志远 21,875,011 0 0

丁晋奇 21,885,011 0 0

刘彦文 21,875,011 0 0

李金泉 21,875,011 0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刘凤久 403,957,427 0 0

郑桂云 403,957,427 0 0

王景霞 403,957,427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刘凤久 21,875,011 0 0

郑桂云 21,875,011 0 0

王景霞 21,875,011 0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公司《授权董事会实施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和办理综合授信融资及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4%；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95%；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2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建航 王旭明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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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

达，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6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宋德武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

到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宋德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宋德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改选》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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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8日以书面形式送达，会议

于2019年4月19日16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凤久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5人，实到5人。 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刘凤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刘凤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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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吉林化纤”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二届十

五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曲大军先生、周国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

人简历附后）。

曲大军先生、周国利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不超

过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监事：曲大军先生

1976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会计，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

长，现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会计师）。

曲大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现象；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个人持有吉林化纤的股份。 曲大军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 。

监事：周国利先生

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学历，1989年7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吉林化纤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人事劳资处副处长、处长。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处副处长，现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办公室主任兼综合管理处副处长。

周国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现象；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个人持有吉林化纤的股份。 周国利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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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王旭明律师、程建航律师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查验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

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三十六会议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通知》）。 公告了审议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载明了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确认与

投票程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4：00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下午15:00至2019

年4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股东大会通知》等规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

排。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404,285,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5147%。 其中

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403,957,4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49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327,8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25人，代表股份22,184,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57%。 其中，董监高股东出席会议14人，代

表股份458,5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327,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1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 本所律师对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不予审查确认。

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如下：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4、审议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审议公司《确认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10、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11、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审议公司《授权董事会实施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和办理综合授信融资及贷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提案。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方式进行了表决， 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按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

布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216,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81%；反对216,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39%；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六）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七）审议公司《确认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吉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宋德武先生、刘宏伟先生、刘凤久先生、王剩勇先生、孙玉晶女士、王景霞女士、

郑桂云女士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2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5%；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的1.116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所持股份的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

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八）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4%；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95%；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2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九）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31,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1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63%；反对24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99,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5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3%；反对18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0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宋德武 403,967,427 0 0

刘宏伟 403,957,427 0 0

王剩勇 403,957,427 0 0

孙玉晶 403,957,427 0 0

金东杰 403,957,427 0 0

杜晓敏 403,957,427 0 0

周东福 403,957,427 0 0

年志远 403,957,427 0 0

丁晋奇 403,967,427 0 0

刘彦文 403,957,427 0 0

李金泉 403,957,427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宋德武 21,885,011 0 0

刘宏伟 21,875,011 0 0

王剩勇 21,875,011 0 0

孙玉晶 21,875,011 0 0

金东杰 21,875,011 0 0

杜晓敏 21,875,011 0 0

周东福 21,875,011 0 0

年志远 21,875,011 0 0

丁晋奇 21,885,011 0 0

刘彦文 21,875,011 0 0

李金泉 21,875,011 0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刘凤久 403,957,427 0 0

郑桂云 403,957,427 0 0

王景霞 403,957,427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刘凤久 21,875,011 0 0

郑桂云 21,875,011 0 0

王景霞 21,875,011 0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公司《授权董事会实施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和办理综合授信融资及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065,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34%；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95%；反对21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2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相关

议案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符合《规则》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的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特此致书！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 为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签字

页）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旭明

负责人：王旭明 经办律师：程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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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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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4:10在北京节能大厦二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形式。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华斌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9年4月16日在上述媒体

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7人，代表股份1,400,289,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5661%。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数1,125,714,8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43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

表股份274,574,5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309％。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53,800 99.9832% 235,520 0.016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以下均同）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98,113 99.9340％ 235,520 0.0660％ 0 0.0000％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53,800 99.9832％ 235,520 0.016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98,113 99.9340％ 235,520 0.0660％ 0 0.0000％

3、《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53,800 99.9832％ 235,520 0.016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98,113 99.9340％ 235,520 0.0660％ 0 0.0000％

4、《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53,800 99.9832％ 235,520 0.016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98,113 99.9340％ 235,520 0.0660％ 0 0.0000％

5、《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12,900 99.9803％ 276,420 0.0197％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57,213 99.9226％ 276,420 0.0774％ 0 0.0000％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383,480 99.9353％ 905,840 0.0647％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027,793 99.7462％ 905,840 0.2538％ 0 0.0000％

7、《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节能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合计1,043,308,387股已回避表决。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015,953 99.4496％ 1,964,980 0.5504％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4,968,653 99.4495％ 1,964,980 0.5505％ 0 0.0000％

8、《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471,620 99.9416％ 776,800 0.0555％ 40,900 0.0029％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115,933 99.7709％ 776,800 0.2176％ 40,900 0.0115％

9、《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0,053,800 99.9832％ 235,520 0.016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698,113 99.9340％ 235,520 0.0660％ 0 0.0000％

10、《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344,180 99.9325％ 864,940 0.0618％ 80,200 0.005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5,988,493 99.7352％ 864,940 0.2423％ 80,200 0.0225%

11、《关于2019年度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8,069,160 99.8414％ 2,220,160 0.1586％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4,713,473 99.3780％ 2,220,160 0.6220％ 0 0.0000％

12、《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551,820 99.9473％ 737,500 0.0527％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196,133 99.7934％ 737,500 0.2066％ 0 0.0000％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8,249,120 99.8543％ 2,040,200 0.1457％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4,893,433 99.4284％ 2,040,200 0.5716％ 0 0.0000％

1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415,080 99.9376％ 874,240 0.0624％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059,393 99.7551％ 874,240 0.2449％ 0 0.0000％

1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415,080 99.9376％ 874,240 0.0624％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059,393 99.7551％ 874,240 0.2449％ 0 0.0000％

16、《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9,424,380 99.9382％ 864,940 0.0618％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6,068,693 99.7577％ 864,940 0.2423％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决议均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55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

2019-011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6月20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额度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6月2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期与有关银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具体情况如

下：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 委托理财金额（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 委托理财期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187天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27天

一、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1、2018年12月29日，公司以8,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该理财计划到

期日为2019年2月12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万东医疗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临2019-004）。

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赎回上述已到期理财产品， 赎回本金8,000万元，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20%，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2万元。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2019年3月22日，公司以2,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信享至

尊8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证券信享至尊8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7.00%

（6）产品起息日：2019年3月26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9月27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无关联关系

2、2019年4月17日，公司以3,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月月发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月月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发行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性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5）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4.50%

（6）产品起息日：2019年4月17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5月13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开展相关理财业

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在理财

期间，公司将与银行保持紧密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

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告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确保不影响资金使用和日常生产经

营的情况下实施的。 通过购买适度的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总额为人民币74,000

万元（含本次）。 截至2019年4月19日，以上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59,000万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发行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购买日 到期日

预期最

高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

益（万

元）

1 中信信托

中信·信惠现金管理型金

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1201期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7,000 2018/5/15 2018/6/28 4.80% 36.80

2

厦门国际银

行

步步为赢201800958期

保本浮动收

益性

10,000 2018/6/13 2018/8/15 4.60% 83.05

3

厦门国际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性

5,000 2018/7/6 2018/8/17 4.50% 26.25

4 联储证券 储信1号64期

保本浮动收

益性

2,000 2018/7/12 2018/8/9 5.00% 7.67

5

厦门国际银

行

结构性存款797期

保本浮动收

益性

10,000 2018/8/21 2018/10/5 4.30% 53.75

6

厦门国际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性

5,000 2018/8/28 2018/10/12 4.30% 26.88

7 联储证券 储金1号35期

保本浮动收

益性

2,000 2018/8/30 2018/10/9 5.00% 10.96

8

厦门国际银

行

时时添金系列代客理财

产品2018005期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3,000 2018/9/18 2018/12/19 5.20% 44.86

9

厦门国际银

行

时时添金系列代客理财

产品2018005期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7,000 2018/10/17 2019/1/16 5.20% 90.29

10

厦门国际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性

8,000 2018/12/29 2019/2/12 4.20% 42

11 中信信托

中信信托·融创济南万达

城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10,000 2018/10/16 2019/10/17 9.00% 未到期

12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信享至尊86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2,000 2019/3/26 2019/9/27 7.00% 未到期

13

联储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月月发3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性

3000 2019/4/17 2019/5/13 4.50% 未到期

合计 74,000 422.51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具体详见2018年5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8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证券简称：川恒股

份，证券代码：002895）于2019年3月29日发布《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9-019），其中“三、提案编码之6.00提案名称” 及“《授权委托

书》提案编码6.00提案名称”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除上述更正内容以外，《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其他内容

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26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之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24）。 现就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9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0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及王成栋先生将回避表决。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

2019-048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

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海联金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9年4月25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

举办2018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刘国平女士，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

洪晓明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亓秀美女士，独立董事张鹏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9-12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了2018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公司年报信息，公司定于2019年4月24日（星期

三）下午3:00-5:00在全景网举行2018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振宇先生、总经理王跃轩先生、

独立董事陈怀谷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旺先生、财务总监朱育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